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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機械工程系雙主修應修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圖學 2 參照備註(1) 

工廠實習 1 參照備註(1) 

靜力學 3  

熱力學 3  

動力學 3  

工程材料(一) 3  

工程數學(一) 3  

機動學 3  

材料力學 3  

應用電子學 3  

機械實習(一)－材料與製造領域 1 參照備註(2) 

流體力學 3  

機械設計 3  

自動控制(一) 3  

製造學 3  

機械實習(二)－電子與自控領域 1  

熱傳學 3  

機械實習(三)－熱流領域 1  

應修學分總數 45學分 

備註： 

(1) 修讀生於進入本校前若曾修習本課程，得檢具成績單申請免修。 

(2) 應先修工廠實習。 

(3) 應先修至少 6 學分微積分及至少 6 學分物理。 

(4) 106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仍需取得「工程數學(二)」學分。107學年度入學的學

生未修習或未通過「工程數學(二)」者，須修習「工程數學(一)」，免修工程數學

(二)。 

 
  



 

 
 

111 學年度材料科學與工程系雙主修應修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材料科學(一) 3  

材料科學(二) 3  

材料分析 3  

材料力學 3  

材料熱力學 3  

有機化學 3  

高分子導論 3  

材料動力學與相變化 3  

材料物理性質 3  

結晶與繞射導論 3  

半導體材料物理 3  

工程數學(一) 3  

材料實驗(一) 1  

材料實驗(二) 1  

材料實驗(三) 1  

實務專題(上) 2 

任 
選 
3 
學 
分 

 

實務專題(下) 2  

材料工程暑期校外實習 3  

材料工程暑期校外實習(二) 3  

材料工程校外實習 9  

材料工程校外實習(二) 9  

應修學分總數 42 學分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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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營建工程系雙主修應修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開課學期 

營建工程初階設計與實作 2  大一下 
工程靜力學 或 靜力學 3  大一(下) 
工程材料 3  大二(上) 

材料力學 3 

需先修「工程靜力

學」或「靜力學」，

且修課成績達 50

分或 D以上 

大二(上) 

結構學 3 
需先修「材料力

學」，且修課成績

達 50 分或 D 以上 

大二(下) 

C/VB程式與應用    或 

FORTRAN程式與應用    或 

計算機程式與應用(工程學院開課) 

3 三選一 

大二(下) 
大二(上) 

  大一(下) 
混凝土品質控制 3  大二(下) 
混凝土試驗 1  大二(下) 
工程管理 3  大三(上) 

鋼筋混凝土設計 3 
需先修「材料力

學」，且修課成績

達 50 分或 D 以上 

大三(上) 

鋼結構設計 3 
需先修「材料力

學」，且修課成績

達 50 分或 D 以上 

大三(上) 

土壤力學 3  大三(上) 

土壤力學試驗 1  大三(上、下) 
工程規劃與控制 3  大三(下) 
基礎工程 3  大三(下) 
營建工程整合設計實務 3  大四(上) 

應修學分總數 43 學分 
  

 



 

 

111學年度化學工程系雙主修應修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質能均衡 3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一）（二）（三） 9  

化工熱力學 3  

反應工程 3  

程序設計 3  

工程數學(一) 3  

物理化學(上)(下) 6 原課名物理化學 

有機化學(上)(下) 6 原課名有機化學 

儀器分析 3  

化學技術實習（一）（二）（三）（四） 4  

化學工程實習(一)(二) 2  

應修學分總數 45 學分 
 

 



 

 

111學年度電子工程系雙主修應修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工程數學或工程數學(一) 或微分方程 3 

專業必修 24學分 

微算機原理及應用或微算機應用 3 

電子學(二) 或電子電路 3 

電路學(一) 3 

電磁學 3 

線性系統或信號與系統 3 

微算機原理及應用實習或微算機應用實習 1 

電子學實習(一) 或電子學實習 1 

電子實務專題(上)/電子實務專題(下)(4學分) 二

選

一 
4 

※本系所開之｢校外實習｣課

程皆可選修。 電子實務專題(上)或(下) (2 學分) +校外實習(2學分) 

基礎電子電路實習(限高中生或非電子、電機科高職生背景) 1 

專業選修，任選 13學分 

(含實習任選 2門) 

電子學實習(二) 或電子電路實習 1 

電力電子實習 1 

積體電路佈局原理與實習 1 

數位信號處理實習 1 

通信系統實習 1 

射頻模組實習 1 

通訊網路實習 1 

無線通訊網路實習 1 

類比積體電路設計實習 1 

物聯網平台技術實習 1 

微波工程實習 1 

混和雲平台技術實習 1 

應用電子學實習 1 

嵌入式系統設計實習 2 

FPGA系統設計實習 1 

數位邏輯設計實習 1 

光纖光學實習 1 

光子學工程導論實習 1 

固態照明實習 1 

半導體元件製作實習 1 

光電半導體量測實習 1 

通訊系統(一) 或通信系統 3 

電路學(二) 3 

計算機組織 3 

半導體物理與元件（一） 3 

光電元件 3 

工程近代物理 3 

應修學分總數 
37學分(含專業必修 24學分、專業選修 13學

分) 



 

 

備註：一、除上列必修 37學分外，另須修習通過下列五門基礎課程： 

1. 計算機科學導論或計算機概論 

2. 數位邏輯或數位邏輯設計 

3. 線性代數或工程數學(二) 

4. 電子學或電子學(一)  

5. 計算機程式與應用或計算機程式或程式設計或程式語言或計算機程式設計 

二、「校外實習」所指課程為：電子實務暑期校外實習 3學分課程及電子實務校外實習

(一)、(二)、(三)、(四)1~9學分等課程。 

 

電子系雙主修應修科目異動表 
 

110 學年以前 
原科目名稱 

必選

修 
學分

數 
111 學年 

新科目名稱 

必

選

修 
學分數 異動類別 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應用電子學實習 必 1 新開 在校生適用 

※備註：異動類別請填：「新開」、「停開」、「更名」、「學分數異動」、「課程互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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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電機工程系雙主修應修科目表 
 

分類說明 應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專

業

必

修 

微分方程 或 工程數學(一) 或 工程數學 3 

專業必修 18 學分 

微算機概論 或 微算機原理及應用 3 

電路學(一) 3 

電磁學 3 

微算機概論實習 或 微算機原理及應用實習  1 

電子學實習 或 電子學實習(一) 1 

電機實務專題(上)  
電機實務專題(下) 

4 

專

業

選

修 

電
力
與
能
源
領
域 

電力系統 3 

 
正課十選四(12學分) 
實習八選三(3 學分) 
 
八選三之領域選修

實習課程，除 積體電

路領域 之「數位系統

設計實習」、「超大型

積體電路設計實習」

兩門實習課，可任選

「數位系統設計」、

「超大型積體電路

設計導論」為對應正

課外，電力、控制與

系統 及 電信 領域實

習皆需綁修相對應

之正課。 
 

 

電力系統實習 1 
電機控制 3 
電機控制實習 1 

控
制
與
自
動
化
領
域 

信號與系統 3 
信號與系統實習 1 
控制系統 3 
控制系統實習 1 

積
體
電
路
領
域 

數位系統設計 3 
數位系統設計實習 1 
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導論 3 
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實習 1 

路
領
域 

計
算
機
與
網 

計算機組織 3 

資料結構 3 

通
訊
與
電
磁
領
域 

電磁波 3 

電磁波實習 1 

通信系統 或 通訊系統(一) 3 

通信系統實習 1 

應修學分總數   33 學分   (含專業必修 18 學分、專業選修 15 學分) 

備註：除上列必修 33 學分外，另須修習通過下列五門基礎課程： 
1.「計算機程式與應用」或「計算機程式」或「程式設計」或「程式語言」或「計算機程式設

計」3 學分 
2.「計算機概論」或「電機機械」 3 學分 
3.「數位邏輯」或 「數位邏輯設計」     3 學分 
4.「線性代數」或「工程數學(二)」 3 學分 
5.「電子學」或 「電子學(一)」   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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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資訊工程系雙主修應修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資訊工程導論 或 計算機概論 3 二擇一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3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實習 1  

資料結構 3  

線性代數 3  

計算機組織 3  

數位系統設計 3  

機率與統計 3  

演算法 3  

離散數學 3  

計算機網路概論 3  

作業系統 3  

程式語言 或 編譯器設計 3 二擇一 

資料庫系統 3  

軟體工程 3  

資工實務專題(上) 2  

資工實務專題(下) 2  

應修學分總數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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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工業管理系雙主修應修課目表 

應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工業管理概論 3 必修 
計算機程式 2 必修 
計算機程式實習 1 必修 
管理與企業倫理 3 必修 
管理數學 3 必修 
作業研究（一） 3 必修 
作業研究（二） 3 必修 
工作研究 2 必修 
工作研究實習 1 必修 
品質管理 3 必修 
電子化企業概論 2 必修 
電子化企業概論實習 1 必修 
生產與作業管理 3 必修 
人因工程學 2 必修 
人因工程實習 1 必修 
經濟學 

3 必修 
經濟學(上)及經濟學(下) 
會計學 

3 必修 
會計學(上)及會計學(下) 
實務專題(上) 2 必修 
實務專題(下) 2 必修 

應修學分總數 43 學分 
備註： 
1. 除上述應修學分總數 43 學分外，另須修習通過下列四門基礎課程：微積

分(上)(3 學分)、微積分(下)(3 學分)、統計學(上)(3 學分)、統計學(下)(3 學

分)。 

111 學年度工業管理系雙主修應修課目異動表 
110 學年度(含)以
前原科目名稱 

學分

數 
111 學年度 
新科目名稱 

學分

數 
異動類

別 
修訂及重補修

原則說明 

經濟學 3 
經濟學 

3 修訂 在校生適用 經濟學(上)及經

濟學(下) 

會計學 3 
會計學 

3 修訂 在校生適用 會計學(上)及會

計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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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企業管理系雙主修應修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成本會計 3  
管理會計 3  
人力資源管理 3  
行銷管理 3  
財務管理 3  
策略管理 3  
會計學／會計學（上）／初級會計學 3  

實務專題(上)、實務專題(下) 4 

1. 實務課程二選一，學生可選擇修習實

務專題(上)及實務專題(下)共 4學分，

或修習企管校外實習 4學分。 

2. 學生修習通過「商業專題設計 (上 ) 
(下)」或「工業專題設計(上) (下)」或

「建築設計(七)(八)」或「英文實務專

題(上) (下)」得免修本科目。 

企管校外實習 4 

本系開設之專業課程（課號為 BA 開頭）

共計 18 學分  
18 

其中企業實習相關課程之學分採計上限

為 5 學分 
應修學分總數 43 學分 

備註：除上述應修學分總數 43 學分外，另須修習通過下列基礎課程： 
1. 「微積分或微積分(上)或微積分(下)」，共 3 學分 
2. 「經濟學或經濟學(上)3 學分、經濟學(下)3 學分」，共 6 學分 
3. 「統計學或統計學(上)3 學分、統計學(下)3 學分」，共 6 學分 
4. 「管理與企業倫理」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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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資訊管理系雙主修應修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物件導向程式語言 3 大一(下) 

資料庫管理系統 3 大二(上) 

資料結構 3 大二(上) 

管理數學 3 大二(上) 

行動裝置程式設計 3 大二(下) 

系統分析與設計 3 大二(下) 

資訊網路 3 大三(上) 

管理資訊系統 3 大三(下) 

作業研究(一) 3 大三(下) 

本系開設之選修課(課號為 MI開頭)  任選 13學分以上 

應修學分總數 40學分 

備註： 
1. 資管專業必修課程：27學分；資管專業選修課程：13學分；共計 40學分。 
2. 並需修畢下列專業基礎課程(但不計入雙主修專業課程學分總數)： 

*「會計學」或「會計學(上)」或「會計學(下)」：3學分 
*「經濟學」或「經濟學(上)」或「經濟學(下)」：3學分 
* 「統計學(上)」：3學分；與「統計學(下)」：3學分 
* 「微積分(上)」：3學分；與「微積分(下)」：3學分 
* 「計算機概論」：3學分 
* 「管理與企業倫理」：3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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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設計系工業設計組雙主修應修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基本設計(一) 3  

基本設計(二) 3  

設計概論與職業倫理 3  

設計素描(二) 1  

模型製作 2  

人因工程 3  

基礎電腦輔助設計(一) 3  

基礎電腦輔助設計(二) 3  

基礎產品設計(一) 3  

基礎產品設計(二) 3  

電腦輔助設計(一) 3  

電腦輔助設計(二) 3  

設計表現技法(二) 2  

產品設計(一) 3  

產品設計(二) 3  

工業專題設計(上) 4  

工業專題設計(下) 4  

應修學分總數 49 學分 

備註： 
1. 學生修習非本系代碼之課程，須於每學期期初持成績單正本至設計系辦理抵免審查，如

經審查無法抵修本系課程，則須修習本系開設課程補足應修總學分。 
2. 102 學年度起入學之不分系學生應先取得基本設計(一)、基本設計(二)、模型製作、基礎

產品設計(一)及電腦輔助設計(一)，方得以設計系工業設計組為主修。 
3. 105 學年度起入學之不分系學生應先取得基本設計(一)、基本設計(二)、設計素描(一)、

設計素描(二)、模型製作等五門課程學分，方得以設計系工業設計組為主修或雙主修。  
4. 工業專題設計(下)先修課程為工業專題設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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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設計系商業設計組雙主修應修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設計素描(一)  1 

專業必修 
39 學分 

設計素描(二) 1 

基礎電腦輔助設計(一) 3 

基礎電腦輔助設計(二) 3 

視覺傳達設計(一) 3 

視覺傳達設計(二) 3 

立體造形 2 

包裝設計(一) 3 

包裝設計(二) 3 

電腦輔助設計(一) 3 

電腦輔助設計(二) 3 

電腦輔助設計(三) 3 

商業專題設計(上) 4 

商業專題設計(下) 4 

綜合媒材創作 3 

專業選修 
任選 9 學分 

包裝結構設計 3 

數位媒體設計(ㄧ) 3 

數位媒體設計(二) 3 

電腦動畫 3 

角色動畫 3 

空間互動設計 3 

網頁設計 3 

應修總學分數 48 學分(含專業必修 39 學分及專業選修 9 學分) 

備註： 
1. 學生修習非本系代碼之課程，須於每學期期初持成績單正本至設計系辦理抵免審查，如

經審查無法抵修本系課程，則須修習本系開設課程補足應修總學分。 
2. 102 學年度起，除上列必修 48 學分外，另需修習通過下列 5 門基礎課程：基本設計(一)、

基本設計(二)、色彩計畫、設計史及設計概論(或設計概論與職業倫理)。 
3. 105 學年度起入學之不分系學生應先取得基本設計(一)、基本設計(二)、設計素描(一)、

設計素描(二)、文字造形等五門課程學分，方得以設計系商業設計組為主修或雙主修。 
4. 商業專題設計(下)先修課程為商業專題設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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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建築系雙主修應修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建築設計（一） 3 

甲（設計） 
必修 

建築設計（二） 3 

建築設計（三） 5 

建築設計（四） 5 

建築設計（五） 6 

西洋建築史 3 
乙（建築史） 
至少選一科 

近代建築史 3 

中國建築史 3 

建築計畫 3 丙（計畫） 
至少選一科 敷地計畫 3 

建築材料 3 
丁（構造與施工） 

至少選一科 
建築構造 3 

營建管理與工程倫理 3 

環境控制系統（一） 3 戊（環境控制） 
至少選一科 環境控制系統（二） 3 

結構行為（一） 3 己（結構） 
至少選一科 結構行為（二） 3 

應修學分總數 44 學分 
備註： 
1． 最低修讀學分：44 學分 
2． 必修科目：甲（設計）課群共 22 學分 

【目前修訂中之建築師應考資格須修習建築設計(一)~(八) 40 學分】 
  選修科目：乙（建築史）、丙（計畫）、丁（構造與施工）、戊（環境控制）、己（結

構）課群科目選 22 學分以上，其中每個課群至少須選一科。 
【目前修訂中之建築師應考資格須修習 36 學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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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應用外語系雙主修應修科目表 

應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選修 備註 
批判識能:議題導向式英文閱讀與寫作(一) 
或 
多元識能:問題導向式英文閱讀與寫作(一) 

3 必修 
 

批判識能:議題導向式英文閱讀與寫作(二) 
或 
多元識能:問題導向式英文閱讀與寫作(二) 

3 必修 
 

英語演講(一) 2 必修  
英語演講(二) 2 必修  
議題導向式英文閱讀與寫作工作坊(一) 
或 
問題導向式英文閱讀與寫作工作坊(一) 

1 必修 
 

議題導向式英文閱讀與寫作工作坊(二) 
或 
問題導向式英文閱讀與寫作工作坊(二) 

1 必修 
 

翻譯與習作 2 必修  
進階英語檢定(詳備註一) 0 必修  
本系開設之專業必修或選修課 
(課號為 FL 開頭，第二外語課程除外) 

30 選修 

任選至少30學
分以上(在校生

適用) 
 

最低修習學分總數   44  學分 
備註: 
1. 進階英語檢定0學分必修課程審核注意事項: 

★應外雙主修畢業門檻: 學生需於畢業前通過相當於TOEIC 820分(含)以上英語檢定。採通
過及不通過方式認證此必修課程。 
★通過檢定者，請於學期期初(9月31日前或3月31日前)持相關英語檢定證明至應外系辦理審
核。 

 
2. 所有應修科目都需修習由應外系所開設的課程，課號為FL開頭，第二外語課程除外。 
   本項規定在校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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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科技管理學士學位學程雙主修應修科目表 
 

課程
種類 修課選擇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基 
礎 
必 
修 

必修 
(三選一) 

經濟學或經濟學(上) 
或經濟學(下) 3 

企業管理系 
財務金融學士學位學程 
不分系學士班 
管理學士班 
工業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 

工程經濟 3 
營建工程系 
工業管理系 

工業經濟 3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必修 
(三選一) 

會計學或會計學(上) 
或會計學(下) 3 

企業管理系 
管理學士班 
工業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 

管理會計 3 企業管理系 
成本會計 3 企業管理系 

必修 
(二選一) 

統計學或統計學(上) 
或統計學(下) 3 

企業管理系 
管理學士班 
資訊管理系 
工業管理系 

工程統計 3 營建工程系 
必修 科技管理概論 3 科技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必修 智慧財產權法 3 科技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必修 創新、永續與倫理決策 3 科技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科 
技 
政 
策 
與 
事 
業 
管 
理 
類 

1. 任選 24 學

分 
2. 三類課程中

每類至少需

修 6 學分。 

選修 管理學或管理與企業倫理 3 企業管理系 
管理學士班 

選修 行銷管理 3 
企業管理系 
工業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 

選修 人力資源管理 3 企業管理系 
工業管理系 

選修 財務管理 3 企業管理系 
財務金融學士學位學程 

選修 生產與作業管理 3 企業管理系 
工業管理系 

選修 管理資訊系統 3 
工業管理系 
企業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 

選修 品質管理 3 工業管理系 

選修 
(三選一) 

高科技策略管理  3 科技管理研究所 

企業政策 3 管理學士班 
企業管理系 
財務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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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管理 3 MBA 
企業管理系 

選修 公司治理 3 財務金融學士學位學程 
選修 投資學 3 財務金融學士學位學程 

選修 
(二選一) 

專案管理 3 

建築系 
工業管理系 
工程學士班 
MBA 
工業管理系 

軟體專案管理 3 資訊管理系 
資訊工程系 

選修 風險管理 3 
營建工程系 
財務金融學士學位學程 

選修 產業競爭與全球科技政策

分析 3 科技管理研究所 

選修 科技政策規劃與實務 3 科技管理研究所 
選修 科技決策與治理 3 科技管理研究所 

科 
技 
與 
法 
律 
類 

  

選修 民法 3 
智慧財產權學士學位學程 
通識課程 

選修 商事法 3 
企業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 
通識課程 

選修 專利分析與佈局 3 科技管理研究所 
選修 專利與行政法 3 科技管理研究所 
選修 企業與競爭法 3 科技管理研究所 

選修 智慧財產權與科技創新 3 科技管理研究所 
選修 智慧財產權與行銷策略 3 科技管理研究所 
選修 技術移轉與授權 3 科技管理研究所 

選修 綠能科技政策與能源法 3 科技管理研究所 
選修 生物科技與法律 3 通識課程 
選修 多媒體與數位傳播法規 3 通識課程 
選修 資料與法律 3 科技管理研究所 
選修 網際網路與著作權 3 智慧財產權學士學位學程 

創 
新 
與 
創 
業 
管 
理 

選修 創新與創業管理 3 科技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選修 創新與創業實務專題 3 科技管理研究所 

選修 創意思考 3 管理學士班 
選修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3 科技管理研究所 
選修 國際企業與創新發展 3 科技管理研究所 
選修 科技前瞻與創新 3 科技管理研究所 
選修 

(二選一) 
社會創新 3 科技管理研究所 
社會創新與創業實踐 3 科技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選修 其他科管所或本學程開設之專業選修課程 
(課號為 TM、TB 開頭) 

應修學分總數 42（含基礎必修 18 學分;專業選修 2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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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雙主修 應修科目異動表 

110 學年度(含)以前 
原科目名稱 

學分數 111 學年新科目名稱 學分數 異動類別 
修訂及重補修 
原則說明 

智慧財產權法 3 智慧財產權法 3 必選修異動  
創新、永續與倫理決策 3 創新、永續與倫理決策 3 必選修異動  
人文與科技實務講座 2 - - 刪除  
台灣電資產業論壇與工程倫
理 2 - - 刪除  

創新與企業家精神講座 2 - - 刪除  
智慧財產實務講座 2 - - 刪除  
新興產業專題講座 2 - - 刪除  
科技與法律講座 2 - - 刪除  
智慧財產實戰策略講座 2 - - 刪除  
創意、創新與創業講座 2 - - 刪除  
組織與管理 3 - - 刪除  
專案管理導論 3 - - 刪除  
專案管理理論與實務 3 - - 刪除  
企業服務創新 3 - - 刪除  
萃思系統創新導論 3 - - 刪除  
創新與創業實務 3 - - 刪除  
創業個案研討 3 - - 刪除  
高等創業個案研討 3 - - 刪除  
應修學分總數: 40 
（含基礎必修 16 學分;專業

選修 24 學分） 
40 

應修學分總數: 42 
（含基礎必修 18 學分;
專業選修 24 學分） 

42 
學分數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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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財務金融學士學位學程雙主修應修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選修 開課系所 備註 

經濟學或經濟學(上)或經

濟學(下) 3 必修 

企業管理系 
財務金融學士學位學程 
工業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 
管理學士班 

必修 15 學分 

會計學或會計學(上)或會

計學(下) 3 必修 

企業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 
工業管理系 
管理學士班 

統計學或統計學(上)或統

計學 (下 ) 或統計學 (一 ) 
或統計學(二) 

3 必修 

企業管理系 
工業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 
管理學士班 
財務金融學士學位學程 

微積分或微積分(上) 或微

積分(下) 3 必修 

企業管理系 
工業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 
管理學士班 
工程學士班 

財務管理 3 必修 

財務金融學士學 
位學程 
企業管理系 
管理學士班 

投資學 3 選修 

財務金融學士學 
位學程 
 

專業選修，任選

27 學分。 

金融市場與機構 3 選修 
債券市場 3 選修 
國際財務管理 3 選修 
資產證券化 3 選修 
公司治理 3 選修 
期貨與選擇權 3 選修 
總體經濟學 3 選修 
財金實務專題講座 3 選修 
行為財務學 3 選修 
財務風險管理 3 選修 
財金計量方法 3 選修 
財金數學建模 3 選修 
財務報表分析 3 選修 
貨幣銀行學 3 選修 
基金管理 3 選修 
保險學 3 選修 
其他本學程開設之專業選修課程（課號為 FB 開頭） 

應修學分總數 42 學分(含必修 15 學分、專業選修 27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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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學士學位學程雙主修應修科目異動表 

110 學年以前 
原科目名稱 

學分數 
111 學年 

新科目名稱 
學分數 

異動 
類別 

修訂及重補

修原則說明 

  財金計量方法 3 新開 在校生適用 

  財金數學建模 3 新開 在校生適用 

  財務報表分析 3 新開 在校生適用 

  貨幣銀行學 3 新開 在校生適用 

  基金管理 3 新開 在校生適用 

  保險學 3 新開 在校生適用 

  財務風險管理 3 新開 在校生適用 

投資管理 3  3 停開  

金融法規/金融法 3  3 停開  

兩岸金融環境 3  3 停開  

風險管理 3  3 停開  

不動產投資 3  3 停開  

企業併購 3  3 停開  

金融行銷 3  3 停開  

職涯本職學能導論 2  2 停開  

財務工程導論 1  1 停開  

財報分析 3  3 停開  

衍生性商品定價 3  3 停開  

財務工程與雲端運算 3  3 停開  

基礎理財規劃實務 3  3 刪除  

新興產業專題講座 2  2 刪除  

品牌價值創新講座 2  2 刪除  

重點產業分析與實務 3  3 刪除  
備註：校內開設之「課程

名稱」與「學分數」與本

表所列之課程相同者皆可

互抵本學程之課程 

   刪除 
共通性原則

無須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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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智慧財產權學士學位學程雙主修應修科目表 
應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選修 開課單位 備註 

專利與營業秘密 3 選修 智慧財產權學士學位學程 專業科目 

商標與公平交易 3 選修 智慧財產權學士學位學程 專業科目 

商標法案例解析 2 選修 智慧財產權學士學位學程 專業科目 

設計專利實務 2 選修 智慧財產權學士學位學程 專業科目 

專利文件解讀 2 選修 智慧財產權學士學位學程 專業科目 

企業財經法律 3 選修 智慧財產權學士學位學程 專業科目 

智慧財產權之侵害與救濟 3 選修 智慧財產權學士學位學程 專業科目 

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實務 3 選修 智慧財產權學士學位學程 專業科目 

智慧財產權實務專題 3 選修 智慧財產權學士學位學程 專業科目 

專利資訊與產業分析 2 選修 智慧財產權學士學位學程 專業科目 

網際網路與著作權 3 選修 智慧財產權學士學位學程 專業科目 

著作權法案例解析：理論與實務 3 選修 智慧財產權學士學位學程 專業科目 

生物科技與法律 3 選修 智慧財產權學士學位學程 專業科目 

智慧財產實戰策略講座 2 選修 智慧財產權學士學位學程 通識科目 

時事漫談智慧財產與科技法 2 選修 智慧財產權學士學位學程 通識科目 

專利101：專利制度入門與基礎 2 選修 智慧財產權學士學位學程 通識科目 

其他本學程開設之專業選修課程 
（課號為IB開頭） 

選修 智慧財產權學士學位學程  

最低修習學分總數 40 備註：專業科目至少36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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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醫學工程學士學位學程雙主修應修科目表 

依第 196次教務會議決議，自 108學年度 起停止受

理申請修讀「醫學工程學士學位學程」雙主修，尚在

修習之同學，請見入學當年度之雙主修應修科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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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色彩影像與照明科技學士學位學程雙主修應修科目表 

 

依第 198次教務會議決議，自 109學年度 起停止受

理申請修讀「色彩影像與照明科技學士學位學程」雙

主修，尚在修習之同學，請見入學當年度之雙主修應

修科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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